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1,094,97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

畫

965,813 994,637

208,590 0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策略規劃

162,878 174,101

136,854   服務費用 96,908 92,164

1     郵電費 100 100 寄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之

研商、說明、法令宣導及公聽等會議資

料，需郵電費100千元。

311     旅運費 1,500 1,500 進行推動全國土壤、地下水污染管理及

健全整治業務等策略規劃相關工作之差

旅費及專家學者出席研商、審查等工作

會議之交通費，需旅運費1,500千元。

0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100 100 推動污染整治策略規劃工作之公聽、審

查及研商等相關會議所需說明資料之印

刷費，需印刷裝訂及公告費100千元。

130,090     專業服務費 88,483 83,739 1.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申報審

理與徵收制度檢討等作業，需專業服務

費11,615千元。

2.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運用

政策評估等有關業務，需專業服務費2,

100千元。

3.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風險管理

與強化風險溝通等業務，需專業服務費

6,150千元。

4.辦理底泥品質管理業務，需專業服務

費9,150千元。

5.推動污染土壤離場管理及查核等相關

工作，需專業服務費3,900千元。

6.辦理公告事業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

測制度與管理等業務，需專業服務費9,

360千元。

7.推動全國土壤、地下水污染管理等工

作，需專業服務費11,550千元。

8.建立污染土地再利用示範場址等相關

工作，需專業服務費9,600千元。

9.健全污染整治業務相關策略規劃、評

核、產業轉型及資料整合評析等工作，

需專業服務費14,058千元。

10.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法規研析及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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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訴訟求償，需專業服務費6,000千元。

11.執行臺灣環境永續發展目標政策分

析、推動及辦理研習活動，需專業服務

費1,540千元。

12.推動環保集點制度，運用經濟誘因

鼓勵民眾綠色消費，優先採購回收再生

，需專業服務費2,160千元。

13.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

劃等相關工作所需專家學者之審查、諮

詢等費用，需專業服務費1,300千元。

1,497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 1,500 1,500 為維持推廣土壤及地下水保護觀念，運

用多元媒體託播及刊登，以提升相關議

題曝光率與觸及率，需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費1,500千元。

4,955     推展費 5,225 5,225 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之行銷

、宣導活動，透過辦理環保競賽、課程

體驗及展示觀摩等方式，鼓勵學生、民

眾踴躍參與，以加深土壤及地下水保護

觀念，需推展費5,225千元。

2   材料及用品費 30 30

2     用品消耗 30 3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之

相關工作計畫審查、研商及公聽會議誤

餐及事務性消耗用品等，需用品消耗30

千元。

9,723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12,653 16,125

9,723     購置無形資產 12,653 16,125 1.執行資安管理及系統功能擴增，建置

智慧化工具並導入分析技術，需購置無

形資產4,628千元。

2.辦理收費申報、風險評估及農地預警

機制等業務所需之應用系統作業，需購

置無形資產8,025千元。

1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0 0

1     規費 0 0

62,010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53,287 6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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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62,010     捐助、補助與獎助 53,287 65,782 1.依環境教育法第8條第2項規定，補助

撥入環境教育基金，需捐助、補助與獎

助52,287千元。

2.補助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

活動，需捐助、補助與獎助1,000千元

。

179,656 0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

查、應變及整治之推動

175,838 177,368

172,371   服務費用 163,640 167,104

1     郵電費 74 74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高污染潛勢事業、貯

存系統等預防管理及應加速改善場址盤

查、管理等相關工作，需召開相關說明

、研商及聯繫會議公文資料等寄送費用

，需郵電費74千元。

125     旅運費 950 95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預防管理及

應加速場址污染盤查、管理等所需差旅

費，及專家學者出席研商、審查等相關

工作會議之交通費，需旅運費950千元

。

0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20 20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高污染潛勢事業、貯

存系統等預防管理及應加速場污染調查

評估、改善等工作，舉辦有關研商、說

明及公聽會等所需印刷會議資料，需印

刷裝訂及公告費20千元。

172,245     專業服務費 162,596 166,060 1.辦理全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及管

理等相關業務，需專業服務費29,542千

元。

(1)推動高污染潛勢事業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預防管理機制。

(2)貯存系統污染預防管理等。

(3)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管理及

工業區污染預防。

(4)辦理特定高污染潛勢區土壤、地下

水污染等相關調查、監測工作。

2.推動列管場址污染量體確認、改善及

管理，並提升現行報告審查品質，完善

管理機制，需專業服務費31,150千元。

3.辦理土壤及地下水相關性質特徵、關

切物質調查及基線監測等工作，需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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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服務費9,500千元。

4.辦理區域性監測井地下水監測等，需

專業服務費28,000千元。

5.強化事業廢棄物流向追蹤管理工作、

事業廢棄物申報資料，強化GPS監控廢

棄物流向追蹤，避免污染土地及地下水

之情形，需專業服務費11,565千元。

6.依行政院111年6月27日院臺環字第11

10015838號函核定「減量回收及資源循

環推動計畫」，辦理推動物料資源循環

、推動源頭減量、循環採購、推動具挑

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等相關工作

，基金總經費343,000千元（另公務預

算3,146,000千元），執行期間112至11

6年，屬跨年度連續性計畫（112年度編

列58,740千元，114年度以後經費需求

計228,749千元），本年度編列第2年經

費55,511千元，其中本基金配合編列9,

846千元，透過源頭減量設計、流布調

查、追蹤管理及精進廢棄物資材化後之

再利用，避免疑似有害物質影響受體，

減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需專業服務費

9,846千元。

7.為強化化學物質之管理，預防污染土

壤、地下水，辦理化學物質流布之環境

介質評估調查，需專業服務費13,000千

元。

8.辦理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督察、追蹤

、監控、採樣及可疑污染源追溯採樣檢

測、地下水文環境監測及經營管理等相

關工作，需專業服務費23,043千元。

9.依行政院111年2月23日院臺環字第11

10003116號函核定「運用新興科技工具

與遙測技術提升廢棄物棄置場址監控及

執法效能計畫」，蒐集及分析全國廢棄

物棄置場址及相關圖層資訊，產製非法

棄置潛勢熱區圖層，並進行後續管制等

工作，基金預算總經費76,000千元（另

公務預算34,000千元），執行期間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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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2年至117年，屬跨年度連續性預算（11

2年度編列13,743千元，114年度以後經

費需求計56,257千元），本年度續編第

2年經費6,000千元，規劃分析清運車輛

軌跡行車路徑特徵，架設智慧監控系統

，研析不合理清運行為邏輯，並產製異

常車輛名單及棄置熱區監控佈點準則，

需專業服務費6,000千元。

10.辦理高污染潛勢調查及場址盤查管

理等相關工作之執行成效，所需專家學

者之審查等費用，需專業服務費950千

元。

165   材料及用品費 338 338

165     用品消耗 338 338 辦理有關污染預防管理與列管場址量體

確認及報告審查品質等工作所需現場消

耗性用品，需用品消耗338千元。

117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

  關手續費

161 161

0     地租及水租 20 20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整治工作

，召開相關說明等會議場地費用，需地

租及水租20千元。

117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41 141 辦理污染案件現場調查、查證及場址現

勘等工作所需車輛租賃費用，需交通及

運輸設備租金141千元。

1,636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11,699 9,765

1,636     購置無形資產 11,699 9,765 辦理地下水水質資料及貯存系統管理平

臺等污染調查及整治推動相關工作所需

之應用系統，需購置無形資產11,699千

元。

5,368   短絀、賠償給付與支應

  退場支出

0 0

5,368     各項短絀 0 0

158,386 03 提升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及整治技術工作

148,911 134,375

95,691   服務費用 87,169 80,430

0     郵電費 10 10 寄送科研模場試驗計畫等提升調查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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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治技術所需印製公文、報告書等資料，

需郵電費10千元。

314     旅運費 2,352 2,557 1.辦理極端氣候調適整治策略、新穎技

術及推動整治程序輔導等提升技術能力相

關工作之差旅費及專家學者出席各項工

作相關審查、諮詢會議之交通費，需旅

運費1,100千元。

2.參加國際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

、整治及管理相關研討會，需國外旅運

費1,252千元，其中：

(1)東南亞國家主辦之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預防與整治活化國際研討會、論壇或

會議，進行雙邊交流合作，需國外旅運

費360千元。

(2)東北亞國家主辦之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預防與整治活化國際研討會、論壇或

會議，進行雙邊交流合作，需國外旅運

費160千元。

(3)太平洋國家主辦之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預防與整治活化國際研討會、論壇或

會議，進行雙邊交流合作，需國外旅運

費100千元。

(4)含氯及難處理化合物整治國際研討

會，需國外旅運費100千元。

(5)辦理土壤及地下水因應氣候變遷調

適及管理對策研習，需國外旅運費532

千元。

0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20 20 辦理研究模場等提升技術能力工作有關

研討、審查會議所需文件資料印刷費，

需印刷裝訂及公告費20千元。

4,877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0 0

1     一般服務費 0 0

90,499     專業服務費 84,787 77,843 1.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國際

研討會，進行交流合作、成果展示及人

才培育等工作，需專業服務費18,450千

元。

2.辦理土壤碳匯評估之技術應用發展工

作，需專業服務費11,400千元。

3.進行農地重金屬與特定作物之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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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響研究等工作，需專業服務費2,500千

元。

4.推動極端氣候調適整治策略發展與技

術驗證制度等業務，需專業服務費12,9

15千元。

5.推動多元化技術發展及交流平臺等相

關工作，需專業服務費7,500千元。

6.提升本土化污染調查、整治等技術工

作品質相關業務，需專業服務費2,000

千元。

7.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簽證案件

查核及管理系統開發維護工作，需專業

服務費3,100千元。

8.無機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檢測技術開

發等所需之樣品分析等工作，需專業服

務費23,040千元。

9.辦理專業人員技術訓練，需專業服務

費2,382千元。

10.為提升國內污染整治能力等辦理各

項工作審查、研討會議專家學者出席審

查、諮詢費用，需專業服務費1,500千

元。

9,299   材料及用品費 6,740 4,180

9,299     用品消耗 6,740 4,180 1.辦理土壤、地下水及科研模場試驗等

計畫審查會議、活動所需用品等，需用

品消耗280千元。

2.無機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檢測技術開

發等所需之樣品分析等工作，需用品消

耗6,460千元。

47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

  關手續費

90 90

44     地租及水租 40 40 辦理國際合作交流或提升技術能力工作

等相關活動所需大型會議場地，需地租

及水租40千元。

3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50 50 辦理提升污染整治技術能力等相關業務

活動所需車輛租金，需交通及運輸設備

租金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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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4,189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4,912 4,675

992     購建固定資產 0 0

3,198     購置無形資產 4,912 4,675 辦理技術推廣應用平臺等提升技術相關

工作所需之應用系統作業，需購置無形

資產4,912千元。

49,158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50,000 45,000

49,158     捐助、補助與獎助 50,000 45,000 補助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科研與模場試驗計畫等，需捐助、補

助與獎助50,000千元。

548,341 04 補助地方政府執行土

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

工作

478,186 508,793

548,341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478,186 508,793

548,341     捐助、補助與獎助 478,186 508,793 1.協助及補助地方政府針對污染場址之

調查、評估、管制及整治監督計畫等之

執行，需捐助、補助與獎助408,186千

元。

(1)補助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之

調查及查證等工作。

(2)進行土壤及地下水高污染潛勢區查

證、監測等相關工作。

(3)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實際狀

況所進行之相關應變必要措施、調查評

估等。

(4)污染列管場址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範圍調查、風險評估、再利用及整治監

督等工作之執行。

(5)執行農地污染事件處理措施及停耕

補償作業等相關經費。

(6)執行土壤、地下水污染時所需採取

之緊急應變作為。

(7)辦理地方政府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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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染整治業務成效作業。

2.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預防土壤、地下水

污染有關之化學物質查核輔導計畫及執

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查核及

用途流向調查等，需捐助、補助與獎助

50,000千元。

3.協助地方政府執行廢棄物非法棄置緊

急應變相關工作，避免場址周遭土壤、

地下水污染，需捐助、補助與獎助10,0

00千元。

4.依行政院111年1月26日院臺環字第11

00041863號函核定「預防環保犯罪暨智

慧執法打造綠色幸福家園計畫」，辦理

建置全國智慧化稽查及整合性管理決策

平臺、健全稽查專精能力及專業跨域支

援量能、打造雙智慧區塊稽查合作網絡

及充實執法科技工具等工作。基金預算

總經費276,000千元（另公務預算124,0

00千元），執行期間112至117年，屬跨

年度連續性預算（112年度編列46,000

千元，114年度以後經費需求計186,106

千元），本年度續編第2年經費43,894

千元，其中本基金配合編列10,000千元

，辦理補助地方政府執行「健全稽查專

精能力及專業跨域支援量能」，需捐助

、補助與獎助10,000千元。

68,573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78,194 79,718

68,573 01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78,194 79,718

395   用人費用 540 540

70     正式員額薪資 120 120 召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議委員報酬，需正式員額薪資120千元

。

325     加（夜）班費 420 42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業務，

需加（夜）班費420千元。

64,277   服務費用 72,970 68,892

342     水電費 840 696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業務所需辦公室

水、電費，需水電費840千元。

2,533     郵電費 1,912 1,864 辦理污染整治業務所需之郵資、電話費

、共構機櫃及網路數據通信費等，需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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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電費1,912千元。

401     旅運費 550 550 召開基金管理會議及推動污染整治業務

，需旅運費550千元。

125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352 400 辦理業務所需各式報告書、公文及預、

決算書表、帳簿等資料，需印刷裝訂與

公告費352千元。

2,803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480 4,188 維持辦公房屋、公務車及其他設備正常

運作所需維修，需修理保養及保固費1,

480千元。

113     保險費 175 190 辦公室保全、房屋及公務車保險等保險

費175千元。

46,529     一般服務費 52,491 51,719 針對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相

關所需契約勞力49人需50,855千元，承

攬人力2人需1,040千元，分攤會議室管

理費用等需596千元，共需一般服務費5

2,491千元。

11,429     專業服務費 15,170 9,285 1.辦理行政輔助資訊系統維護及共構機

房資訊設備監控與資安防護等工作，需

專業服務費12,785千元。

2.協助提升共用地理資訊、圖資整合應

用及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有關環境資

訊揭露等資訊服務，需專業服務費1,80

0千元。

3.分攤會議中心視聽設備委託維運服務

、主管法規系統委外服務及員工訓練等

，需專業服務費585千元。

976   材料及用品費 1,216 4,966

8     使用材料費 202 352 辦公室修繕所耗用之建築材料及相關設

備耗損所需零件置換等費用，需使用材

料費202千元。

968     用品消耗 1,014 4,614 業務辦公用之各類文具紙張、碳粉及辦

公器具等事務性消耗用品，需用品消耗

1,014千元。

169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

  關手續費

498 560

0     地租及水租 20 2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等相關

會議所需場地租金，需地租及水租20千

元。

32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00 150 辦理業務用車輛租金，需交通及運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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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備租金100千元。

137     雜項設備租金 378 39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所需租

用之影印機等事務性設備租金，需雜項

設備租金378千元。

2,40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2,580 4,370

2,400     購置無形資產 2,580 4,370 1.配合行政院資訊改造政策，辦理共構

機房系統軟體擴充及汰換分攤費用，需

購置無形資產1,680千元。

2.發展共用地理資訊、圖資整合應用及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有關環境資訊揭

露相關系統功能，需購置無形資產900

千元。

21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24 24

13     消費與行為稅 16 16 公務車輛之牌照稅，需消費與行為稅16

千元。

7     規費 8 8 公務車輛之燃料稅及行政規費等，需規

費8千元。

334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366 366

10     會費 30 30 參加學術研究團體等，需會費30千元。

324     分擔 336 336 辦公室分擔大樓管理費等，需分擔336

千元。

238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737 350

238 01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737 350

238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737 350

238     購建固定資產 737 350 1.配合行政院資訊改造政策，辦理機房

共構所需伺服器等硬體擴充及汰換，需

購建固定資產400千元。

2.汰換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

治監督等業務所需筆記型電腦，需購建

固定資產217千元。

3.汰換辦理業務所需布幕、攝影機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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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備，需購建固定資產120千元。

1,163,783 總      計 1,044,744 1,07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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